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5月21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21日－2026年5月27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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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大同市新荣区睿炭科技有限公司前井村5100 吨/年净化水用活性炭项目
	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前井村
	大同市新荣区睿炭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青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拟建设的前井村5100吨/年净化水用活性炭项目位于花园屯镇前井村南420m处。大同市新荣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出具了《大同市新荣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大同市新荣区睿炭科技有限公司前井村5100吨/年净化水用活性炭项目核准的批复》，项目代码（2512-140212-89-01-465176）。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对现有四台斯列普式活化炉进行改造，新购置配套电葫芦、余热锅炉、“U型”余热利用装置、焚烧炉及其配套环保设备，达到年产5100吨净化水用活性炭。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3万元，占总投资18.8%。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本项目无土建工程，施工期要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认真落实施工期的大气、水、固废、噪声等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本项目冬季生产车间不采暖，办公区采用电采暖，不得自建锅炉。对于活化废气，要严格按照环评要求，采用“焚烧+SNCR脱硝+SCR脱硝+布袋除尘器+双碱法脱硫除尘(碱液喷淋)”处理活化尾气，处理后经20m高排气筒排放(脱硫塔高20m)；对于包装废气，要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在出料口上部设置集气罩，经引风机引至布袋除尘器处理之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2、加强水污染防治。本项目生活污水依排入旱厕，定期清掏；生产废水经经厂区集水池收集后用作洒水抑尘；在厂区最低处建设一座13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用于雨水的收集；在厂区建设一座200m3的事故水池，用于事故状态下的废水收集。
3、加强噪声污染防治。采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基础减振，消声、绿化等降噪措施。噪声排放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4、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建设规范的危废贮存点，危废分类存储并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脱硫石膏经收集后作为建筑材料外售；除尘灰收集后作为产品出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5、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按环评开展分区防渗工作。落实环境污染应急预案及监测监控措施。

6、制定科学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建立健全环保档案，落实清洁生产管理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